
晋爆局函〔2010〕40号

关于举办全省民爆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培训班的通知
各民爆企业：

根据《安全生产法》、《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培训规定》的要求，定于10月  21日在太原举办民爆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取证（换证）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2010年10月21日（星期四）至10月25 日（星期一），10月20日下午报到。

二、培训地点:太原市山西饭店（太原市纯阳宫21号，海子边儿童公园东门向南150米，联系电话：0351-8210333）。

三、培训内容及学时：培训教材使用由工信部安全生产司组织审定的新版教材，内容包括民爆安全法律法规、民爆安全管理基础、民爆安全技术基础等，共48学时。

四、培训费用：培训费1500元/人，食宿费自理。

五、联系人：贺铭艳 0351-3080185  13803436254

传真: 0351-3184738

六、其他有关事项：

参加培训的人员在报到时提交以下证件材料：

1、身份证复印件；

2、学历复印件（中专以上学历）；

3、两张2寸彩色免冠照片；

4、原国防科工委民爆局颁发的安全资格证书或工信部颁发的到期的安全资格证书。

各企业要妥善安排好培训期间的生产和销售工作，特别是要确保生产和销售的安全。按照已上报的名单，督促应培训人员按时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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